竞争性谈判公告
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主院区变电室电器设备维修服务项目，进行院内竞争性谈判，资金来源自筹资金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。
项目名称：
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主院区变电室电器设备维修服务项目。
项目概况：变电室电器设备维修服务项目内容及数量，详见附件《服务内容》，院方只提供一次停电，持续时间6小时，施工方需在此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服务内容。
预算控制价：小于25万元。
资质要求：
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（1）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（2）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（3）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  
（4）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（5）、参加招标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（6）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、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，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查询通道：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等。截止时点：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到投标截止时间期间。
3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4、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。
5、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。
6、本项目供应商须提供有效的复印件具体如下：营业执照、承装电力设施许可证、同时具有四级及以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7、拟派出的项目经理需持有法人代理授权书，整个竞标过程不得随意更换项目经理。
8、以上所提供的复印件资质文件，必须加盖公章。
报名、开标要求
1、供应商报名后，院方确认资质后，发放确认函。
2、院方验证资质发放确认函的供应商，结合本项目内容，携带确认函到现场实际踏查，在收到确认函之日算起，三日内出具详细《施工方案》。
3、本次竞争性谈判采取三轮报价，上限25万元，第三轮为最终报价，《施工方案》详尽且满足院方所提供的现有条件后，价低者中标。
报名时间和地点：
报名时间：2024年11月11日-13日，8:00-16:00
报名地点：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三楼总务科
联系人：杨班长，电话：18244000180
七、开标时间及地点：
开标时间：2024年11月18日，14:00
开标地点：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三楼小会议室
联系人：杨班长，电话：18244000180
附件：变电室电器设备维修服务项目内容及数量清单明细
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
2024年11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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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名称：（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：（签字）
联系电话：
日期:2024年11月  日
